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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強烈譴責恐嚇法官行徑

發言人表示，事發後，特區政府已嚴正聲明，表
示絕不姑息這種干擾和破壞特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職的
違法行為，警方必定嚴正執法，確保社會安寧。一些
重要法律團體和各界人士也紛紛發聲，對事件感到震
驚，認為 「全香港人必須一齊譴責威脅法官的行為」
，堅定支持法官依法履職。這說明確保法官履職安全
，確保司法獨立不受干擾，是維護特區法治秩序應有
之義，也是香港社會基本共識。

促盡快破案 嚴懲違法分子
發言人指出，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以來，香港社

會秩序逐步回復正常，進入了由亂向治的關鍵時期。
行政長官按照香港國安法規定，指定若干法官負

責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指定法官根據基本法
和香港國安法對香港特區管轄的國安案件進行公正審
判，既是履行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憲制責任的要求，也
是切實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權益的需要。少數激進分子
企圖借恐嚇指定法官以影響案件的裁決，不僅嚴重損
害香港法治秩序，更是對香港國安法的公然挑戰。
我們堅決支持特區政府和警方果斷執法，盡快偵破案
件，嚴懲違法分子，保護法官人身安全，捍衛香港
法治精神。

發言人最後強調，法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
任何公然挑戰法律和公序底線的行徑，都是不得人心
的，也是不能容忍的。相信社會各界會共同支持特區
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維護香港社會長治久
安，確保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大公報訊】
12月 7日，中央
人民政府駐香港
特別行政區聯絡
辦公室發言人發
表談話，強烈譴
責 「炸彈恐嚇 」
負責處理國家安
全犯罪案件的指
定法官及其家人
的違法暴戾行徑
，堅決支持特區
政府嚴正執法，
堅定支持法官依
法履職。

堅決支持特區政府嚴正執法 維護法治

獲特首委任為香港國
安法指定法官的總裁判官
蘇惠德，上周五接獲恐嚇

電話，事後蘇惠德報警求助。香港律師會昨日發
聲明強烈譴責對司法人員的恐嚇行為，強調此舉
不單是嚴重的刑事罪行，更對法治和司法獨立造
成無法容忍的威脅。社會各界呼籲執法機關馬上
徹查，將犯案者繩之於法。

香港律師會指，法官和司法人員的憲制責任

是依法判案，根據《基本法》第84條指出，法官和
司法人員應依照法律審判案件，所有法官和司法
人員所作的司法誓言，要求他們奉公守法，以無
懼、無偏之精神，維護法制。

政界：香港人必須一齊譴責
聲明提及，法官和司法人員緊隨司法誓言的

要求，不偏不倚、無懼無偏地履行司法職責，令
公眾高度信任司法機構。律師會強調，任何人意
圖藉惡意恐嚇，在法官和司法人員裁決的過程中
施加壓力，都不會動搖公眾對司法機構的信心。

律師會重申，為保障司法人員和維護司法獨
立和法治，應立刻制止對法官和司法人員作出的
刑事恐嚇行為，並呼籲執法機關馬上徹底調查，
把犯案者繩之於法。

律師會會長彭韻僖指出，對於法官被恐嚇感
到很震驚，此事絕對是對香港法治的挑戰，也是
嚴重違法行為。全社會都要譴責此等行為。她又
說，香港是法治社會，大家要尊重法治以及司法

獨立，社會不能容忍任何影響法庭獨立運作的行
為。她呼籲，法律界人士一定要站出來譴責事
件。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城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梁
美芬認為，針對這種手段，香港人必須一齊譴責
，因為司法機構乃香港法治最後的堡壘。法律要
交由蒙住眼睛的正義女神去執行，若有案件判得
不公或判錯可以循司法途徑上訴。這是最文明，
對香港最好的方法。 「香港是文明法治的社會，
我們不接受任何法官因為他的裁決或者因為案
件涉一些極度敏感的人物，受到生命安全的威脅
。」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表示，支持中聯辦
的聲明，一定要嚴厲譴責暴徒惡行。香港是一個
法治社會，雖然大家對法官的判案標準有不同意
見，但絕對不能恐嚇或威逼法官，不能用超越法
律的手段對待每一個人。若果有不同意見，應該
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執法機構必須嚴肅處
理，捉拿兇徒歸案。

九成受訪者撐立法打擊網絡假新聞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本港近年假新聞層出不窮，公民社會
研究所公布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約
九成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年曾受網絡 「
假新聞」 所困擾，近九成市民同意本
港應效法國際做法，就規管打擊網絡
假新聞進行立法工作。

公民社會研究所於11月27日至
12月2日期間，以網絡問卷形式展開
「對網絡 『假新聞』 的看法意見調查
」 ，並對成功收回的1097份來自年
滿15歲本港市民問卷進行分析。

或公開涉事者真實身份
調查顯示，九成市民表示，過去

一年飽受網絡假新聞困擾，約七成市
民認為，本港網絡假新聞散播情況非
常嚴重。

約八成半受訪者認為網絡假新聞
往往活躍於線上社交平台，有逾七成
受訪者表示，公眾對傳媒或線上社交
平台的信任度，很大程度受到網絡假

新聞的影響。
至於如何本港立法規管網絡假新

聞，逾八成受訪者認為，應規定社交
平台在限定時間內移除明顯涉嫌違法
的內容，如涉及惡意誹謗、煽動暴力
等言論。逾七成受訪者指出，應要求
多次發布違法內容的頻道下架，要求
社交媒體平台、網站等公開投放廣告
、推廣政治內容的出資者的真實身份
，做到在被認定為虛假貼文旁放置警
告等。此外，超過七成受訪者表示，
要對在選舉期間刻意操縱發布虛假訊
息的行為進行懲處，要懲罰多次刊登
、轉載虛假訊息的社交媒體平台、網
站等。

去年黑暴以來，本港假新聞層出
不窮。有媒體利用所謂 「爆眼女」 事
件催化仇警情緒，但涉事人一直拒絕
報案，更拒絕提供醫療報告予警方跟
進事件，亦有媒體不斷炒作所謂 「太
子站死人」 事件等假新聞，企圖煽動
仇恨，擾亂社會秩序。

市民認為網絡􀎠假新聞􀎡嚴重
事項

•過去一年曾被網絡 「假新
聞」 困擾、影響

•整體而言，本港出現網
絡 「假新聞」 的情況是否
嚴重

•整體而言，網絡假新聞通
常在哪些平台較活躍

•網絡假新聞會否影響公眾
對各大傳媒或線上社交平
台的信任

•是否同意本港效法國際做
法，就規管打擊網絡假新
聞進行立法工作？

•若本港以立法規管網絡假
新聞，是否影響新聞自由
等權利？

（資料來源：公民社會研究所）

佔比

90.53%

非常嚴重＋嚴重：
93.08%

網上社交網站、
平台：85.52%

影響非常大：
73.04%

非常同意：
88.98%

影響很小＋
非常小＋無影響：

66.49%

社會各界促即徹查 把犯案者繩之於法

近年暴徒屢次攻擊司法機構及恐嚇法官
2019年
11月8日
2019年
11月13日
2019年
12月8日
2020年
元旦

2020年
4月

2020年
4月

暴徒擲燃燒彈襲擊荃灣裁判法院，聲稱報復署理總裁判官早前
裁定一名15歲少年在遊行中 「有意圖管有攻擊性武器」 罪成。
暴徒在沙田裁判法院縱火，不滿法庭拒絕批出禁止警方進入中
大的臨時禁制令。
暴徒於高等法院外塗污外牆，並向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門外投
擲汽油彈及縱火。
「民陣」 搞遊行時，暴徒在高等法院低座外用黑漆噴上 「法治
已死」 字句，並在大樓近地面外牆，噴上高等法院法官彭寶琴
的名字，名字下被寫上 「紅底官」 等字眼，旁邊更加有粗口等
侮辱字句。
高院上訴庭三位法官駁回 「港獨」 分子梁天琦的暴動罪減刑上
訴，有煽暴文宣旋即在網上咒罵 「紅官死全家」 ，揚言要 「清
算」 法官，更威嚇： 「法庭應該享有火魔的待遇。」
將軍澳 「連儂隧道」 的持刀傷人案被告被判入獄45個月，但攬
炒派不滿法官在宣判時狠批黑暴是造成是次悲劇的主因，竟出
言恐嚇要 「斬死佢」 。前 「香港眾志」 秘書長黃之鋒及攬炒派
區議員楊雪盈、岑敖暉、陳梓維等竟煽動網民 「一人一信」 投
訴有關裁判官。

16歲少年刑毀􀎠喜茶􀎡
認罪判200小時社服令
【大公報訊】有搞事者今年5

月13日煽動在全港各商場非法集
結 「和你Sing」 ，在沙田新城市
廣場，一名16歲少年涉參與破壞
內地飲品店喜茶（見圖），當場
被警員拘捕。該名周姓少年早前
在沙田法院承認刑事毀壞，稱願
意用零用錢賠償。裁判官溫紹明
昨日判刑時直言案情嚴重，考慮
到被告年輕及有悔意，且已上了
人生寶貴的一課，
判社會服務令200
小時。

控方案情指，
案發當日在沙田新
城市廣場有約280
人聚集，並在商場
內高叫口號。當晚
約8時50分有三名
便衣警員在喜茶店

內喬裝顧客監視，突有數名黑衣
蒙面人士到店，一人負責把風，
另外兩人衝入店並用石頭破壞兩
部收銀機及一部八達通機，價值
15200元。

喬裝警即表露身份及截停三
人，被告被制服後向警員說： 「
阿Sir，我投降。」 此時有女子用
傘指向警員，警員曾在商場內施
放胡椒噴劑，並有更多警員到場

增援。
被告警誡下稱

： 「唔鍾意喜茶，
所以用石仔打爛佢
個收銀屏幕。」 被
告原本亦被控一項
拒捕罪，獲控方同
意撤控。同案另涉
五名被告，會在12
月31日再提訊。

▲少數激進分子企圖恐嚇指定法官以影響案件的裁決

▶收到恐嚇來電的蘇
惠德，是其中一名指
定審理香港國安法案
件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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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必究

涉西貢撞死人消防隊目 被揭曾網上辱警
【大公報訊】記者施文達報道：前日西貢

發生一宗奪命車禍，一輛消防車撞斃持美國護
照的哥倫比亞籍男單車手，該名涉嫌危駕導致
他人死亡被拘捕的消防隊目姚×明，被揭曾在
「黃絲」 群組辱警，其妻疑涉及去年300警被
起底事件。

罪成或革職失長糧
涉事的消防車隸屬順利消防局，負責駕駛

、現時正被扣查的消防隊目為54歲的姚×明，
報稱當時因受刺眼陽光影響而扭左軚肇禍。
姚×明1992年加入消防處，去年由啟德消防
局調往順利消防局，綽號 「大明」 ，他昨日因
西貢致命車禍被捕後，其在辱警群組的對話即

被人在網上公開。
對話截圖被指出自一個涉及向300名去年

參與金鐘暴亂執法警員起底的群組，群組成員
「Ming Yiu」 使用的頭像圖片，為姚×明在

消防處紀律部隊宿舍外拍攝的照片， 「Ming
Yiu」 與另一名成員 「Kim Yim」 針對一名在
金鐘暴亂現場發射布袋彈的警員發言， 「
Ming Yiu」 嘲諷持槍警 「睇佢開槍個樣幾恨
！好似人哋殺咗佢老豆老母咁」 ， 「Kim Yim
」 則附和，並鼓吹群組內的成員聯繫境外人士
半夜致電滋擾該名持槍警。據悉，被起底的持
槍警員除個人資料外，其父母及胞妹相片亦被
人在網上公開，不過，有關警員被 「起錯底」
，網上流傳的姓名與相片均非該警員。

警員被起底一事引起消防高層關注，但有
指當時法庭未發布對警員及其家屬被起底的臨
時禁制令，後有人自稱是涉事消防隊目妻子，
在網上 「自首」 稱是她發放警員資料，與丈夫
無關云云，因而涉事的消防隊目未受內部
處分。

姚×明將於明年退休，他涉危駕被捕後，
消防 「黃絲」 群組不斷有人發放姚×明工作態
度好、肯幫人等 「唱好」 訊息。消息指，涉危
駕導致他人死亡的姚×明可能難以甩身， 「之
前內部有個案，無論有咩求情理由，只要法庭
判囚，消防內部一定『打包』，即係被判刑同事
會被革職，大明係涉及危駕導致他人死亡，好
大鑊，佢若判囚一定無咗份工，長糧無晒」 。

▲▶涉危駕被
捕 消 防 隊 目
姚×明（上圖）
被踢爆曾在一
個涉起底警員
的群組內留言
辱警


